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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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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的理解逐步深化ꎬ排污许可在实践中不断深入推进ꎮ 一是突破“片面覆盖”ꎬ

不再仅仅服务于总量控制和仅适用于部分地区ꎻ二是关注点从“排放”转移到“控制”ꎬ实现污染物“全覆盖”ꎬ从水、大气

扩展到其他污染物ꎻ三是关注点从“许可”到“许可制”ꎬ名录增加了登记管理类别ꎬ实现排污单位“全覆盖”ꎻ四是关注点

从“发证”到“监管”ꎬ实现排污许可要求从纸面到实际的“全覆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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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覆盖”是有关改革文件中一个常用的“表
述”ꎬ但是在法律法规中很少使用ꎮ “全覆盖”作

为法律语言ꎬ必须明确含义ꎮ 目前ꎬ对排污许可固

定污染源“全覆盖”的理解不断深化ꎬ排污许可在

实践中不断深入推进ꎮ

１　 逐步深化对排污许可“全覆盖”的理解

２０１５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

“尽快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公平、覆盖所有固定

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ꎬ提出“按行业分步实

现排污许可全覆盖”要求及“２０２０ 年全国基本完

成排污许可证核发”的具体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规定ꎬ“环境保护部依法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ꎬ考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ꎬ
确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类别ꎮ 对不同行业

或同一行业内的不同类型企事业单位ꎬ按照污染

物产生量、排放量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

分类管理ꎬ对环境影响较小、环境危害程度较低的

行业或企事业单位ꎬ简化排污许可内容和相应的

自行监测、台账管理等要求”“分步实现排污许可

全覆盖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

盖ꎬ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ꎬ

２０１７ 年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

污许可证核发ꎬ２０２０ 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

核发”ꎮ
目前看ꎬ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有以

下几层含义:
(１)相对于“片面覆盖”的“全面覆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排污许可

制度试点时ꎬ该制度是定位于“全覆盖”的ꎮ １９８９
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布实施的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ꎬ企业事业

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ꎬ必须向所在地环境保

护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ꎬ经调查核实ꎬ对不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ꎬ发给

排污许可证ꎻ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的ꎬ应当限期治理ꎬ限期治理期间发

给临时排污许可证ꎮ
但是在其后的国家环境立法中ꎬ排污许可服

务于特定的环境管理目的ꎬ适用范围缩小到了特

定范围ꎬ只覆盖到重点排污单位ꎬ走向“片面覆

盖” [１]ꎮ 一是作为落实总量控制指标的载体ꎬ排

污许可服务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ꎬ向有总量控

制任务的单位颁发ꎮ 如 １９９６ 年«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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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

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ꎬ２０００ 年«大气污

染防治法»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内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规定的条件和程序ꎬ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ꎬ核定企业事业单位

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ꎬ核发主要大气污染

物排放许可证”ꎬ都是局部区域ꎮ 二是作为严格

监管的手段ꎬ适用于特别地区的排污单位ꎮ 如

１９９５ 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规定ꎬ在
淮河流域排污总量控制计划确定的重点排污控

制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重点排污控制区域外的

重点排污单位ꎬ都要申领排污许可证ꎮ 排污许

可范围的有限性往往实际上是基于有限范围、
重点口径的环境管理方式在排污许可领域的集

中反映ꎮ
突破“片面覆盖”ꎬ就是“全面覆盖”ꎮ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规定ꎬ“直接

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

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

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ꎬ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ꎻ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ꎬ也应当取

得排污许可证”ꎬ为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实行排污

许可全覆盖提供了法律依据ꎮ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

企业排放许可制”ꎮ “十三五”期间ꎬ环境管理思

路调整到“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ꎬ需要切实

解决污染源底数不清、不少排污单位游离于排

污许可范围外、证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ꎬ许可对

象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问题逐步提上议事

日程ꎮ
(２)关注点从“排放”转移到“控制”ꎬ实现污

染物“全覆盖”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执

着于“排”即“排放”ꎬ国家立法限于水污染和大气

污染领域ꎮ 在地方排污许可立法中ꎬ大部分规定

的也是水和大气排污许可ꎬ只有极少数地方将固

体废物、噪声等纳入排污许可范围ꎮ «控制污染

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借鉴国际经验ꎬ侧重通

过排污许可“控制”污染物排放ꎬ提出将噪声、固

体废物等不存在典型“排放”的污染纳入排污许

可范围ꎮ
(３)关注点从“许可”到“许可制”ꎬ实现排污

单位“全覆盖”ꎮ 所谓排污单位全覆盖ꎬ就是不论

排污单位规模、排污量和环境影响大小ꎬ原则上均

纳入排污许可ꎮ 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长期实践经

验ꎬ排污许可适用于具有较为规范的企业管理制

度的大中型排污单位ꎬ不适用于小型排污单位ꎮ
２００８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排污许可证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豁
免条款”ꎬ就反映了这种思路:“规模较小的餐饮、
娱乐、洗浴、美容美发经营者、小型医疗卫生机构

以及自备食堂、茶炉、取暖或洗浴锅炉等设施的科

研、教学、政府机关等单位ꎬ排放污染物数量少ꎬ对
环境影响轻微ꎬ３ 年来未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

环境污染纠纷的ꎬ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可以免除其在一定限期内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

的义务ꎮ”
鉴于“散乱污”企业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ꎬ

生态环境部提出“应发尽发”原则ꎬ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衔接并借鉴其经验ꎬ在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之外新设了登记管理类

别ꎬ通过排污许可制度将所有固定污染源纳入环

境监管ꎬ而不必实行事前的行政许可ꎮ
(４)关注点从“发证”到“监管”ꎬ实现排污许

可要求“全覆盖”ꎮ 过去ꎬ排污许可制度被称为

“排污许可证制度”ꎬ起草的行政法规被称为“排
污许可证管理条例”ꎬ实际工作以排污许可证发

放为重心ꎮ 目前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ꎬ重点转向

证后监管ꎬ目的在于通过排污许可落实控制污染

物排放的各项要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全覆盖”
就从“发证全覆盖”到“监管全覆盖”ꎮ 因此ꎬ生
态环境部部署开展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

整顿ꎬ意在将排污许可的要求从纸面落实到实

际排污中ꎮ

２　 制修订法律ꎬ推进排污许可对各类污染

源“全覆盖”

　 　 排污许可是一项行政许可ꎬ而«行政许可法»

２３



王彬等:关于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的实现

第四条规定ꎬ“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ꎬ应当依照法

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ꎮ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

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ꎮ 因此ꎬ«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强调“依法”实施排污

许可全覆盖ꎬ规定“排污许可证管理内容主要包

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ꎬ并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

染物”“推动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ꎬ探索将有关污染物纳入排污许

可证管理”ꎮ
我国有关污染控制的法律ꎬ是按照污染物类

别分别制定的ꎮ 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前ꎬ只

有«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两部法

律对排污许可进行了规定ꎮ 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

法»修订后ꎬ这两部法律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继制修订ꎬ将水污

染源、大气污染源、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产生

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等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

可范围ꎮ 目前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海洋

环境保护法»修改已经启动ꎬ在初步形成的法律

修订草案中ꎬ已经规定了对噪声和海洋污染源

实施排污许可ꎮ 这两部法律修订后ꎬ我国就在

法律意义上实现了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的“全

覆盖”ꎮ
表 １　 我国有关污染控制的法律中关于排污许可范围内容一览

法律 排污许可范围 制修订时间　

环境保护法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水污染防治法 １.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

２.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

３.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２.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

３.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大气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尚未达到规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和国务院批准划

定的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

２.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３.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排污

许可范围无变化)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修订草案)

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生态环

境部启动修改

海洋环境保护法

(修订草案)

直接或者间接向海洋排放陆源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生态环

境部启动修改

３　 制修订名录ꎬ推进排污许可行业全覆盖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规定:

“(六)制定排污许可管理名录ꎮ 生态环境部依法

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ꎬ考虑企事业

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ꎬ确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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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类别ꎮ 对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内的不同类

型企事业单位ꎬ按照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以及环

境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分类管理ꎮ 对环境影响

较小、环境危害程度较低的行业或企事业单位ꎬ
简化排污许可内容和相应的自行监测、台账管

理等要求ꎮ”
目前ꎬ生态环境部先后制定发布了两版排污

许可管理名录ꎬ即«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２０１７ 年版)»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２０１９ 年版)»ꎬ根据法律和«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ꎬ对排污许可行业进

行了具体规定ꎮ
３ １　 排污单位类型“全覆盖”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规

定ꎬ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对象是企业事业单位

(包括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ꎬ不包

括个体工商户和居民ꎮ
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

规定ꎬ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对象包括企业事业单

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其他

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ꎬ不包括个体工

商户ꎮ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ꎬ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对象是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ꎮ 考虑到本名录中部分行业可能

涉及个体工商户(例如“屠宰及肉类加工 １３５”实
施重点管理的行业为“年屠宰生猪 １０ 万头以上、
肉牛 １ 万头以上、肉羊 １５ 万头以上、禽类 １０００ 万

只以上”ꎬ其他均实施简化管理ꎬ则涵盖从事屠宰

的个体户)ꎬ名录采纳«环境保护法»的规定ꎬ将实

行排污许可的对象表述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ꎮ
３ ２　 排污单位行业“全覆盖”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共 １３８２ 个行业小类ꎬ其中

涉及固定污染源的有 ７０６ 个ꎬ全部已纳入名录ꎮ
２０１９ 年版名录共包含 １０８ 个行业类别(涉及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４９ 个大类、２１２ 个中类、７０６
个小类)和 ４ 个通用工序ꎮ ２０１７ 年版名录包含

７８ 个行业类别(涉及 ３１ 个大类、１０４ 个中类、

２９５ 个小类)ꎮ ２０１９ 年版比 ２０１７ 年版增加了 ３０
个行业类别(涉及 １８ 个大类、１０８ 个中类、４１１
个小类)ꎮ

增加登记管理类别ꎬ实现陆域固定污染源的

全覆盖ꎮ 为解决单个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但总数量巨大、排污总量不

低的排污单位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管视野之外这一

困扰已久的问题ꎬ２０１９ 年版名录规定污染物产生

量、排放量和 /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排

污单位ꎬ不需要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ꎬ仅需在全国

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登记污染物排放基本

情况ꎬ将这类小排污单位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范围ꎬ有利于全面掌握固定污染源数量ꎬ起到对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范围的补充作用ꎮ
排污许可管理名录中未作规定的行业排污单

位如何管理? 名录第 １０８ 类其他行业中有两类企

业需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ꎮ 一是涉及通用工序

的ꎬ应当对其所涉及的通用工序申请领取排污许

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ꎮ 例如有锅炉的酒店ꎬ
应根据锅炉的管理类别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或者

填报排污登记表ꎮ 二是有第七条中六类情形之一

的ꎬ还应当对其生产设施和相应的排放口申请领

取重点管理排污许可证ꎮ 例如某汽车修理厂被列

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ꎬ应当对相应排污设备和相

应的排放口申请领取重点管理排污许可证ꎮ 此

外ꎬ名录未作规定的排污单位ꎬ确需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的ꎬ其排污许可管理类别由省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提出建议ꎬ报生态环境部确定ꎮ

４　 开展清理整顿ꎬ实现排污许可要求“全
覆盖”

　 　 对新建排污单位ꎬ可以严格依照法律要求发

放排污许可证ꎬ无证排污或者违证排污可以依法

处罚ꎮ 但是对于现有排污单位ꎬ由于历史情况千

差万别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ꎮ 加上国务院限

期 ２０２０ 年实现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ꎬ需要

综合采取各种手段ꎬ确保按期完成“全覆盖”ꎮ
(１)无证或者违证排污ꎬ可以依法处罚直至

关停ꎮ 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全覆盖ꎬ就要禁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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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者违证排污ꎮ 对此ꎬ有关法律作了明确规定ꎬ
并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ꎮ 例如ꎬ现行«大气污

染防治法»规定ꎬ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ꎬ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ꎬ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ꎻ拒不改正的ꎬ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

日起ꎬ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ꎻ情节严重

的ꎬ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ꎬ责令停业、关
闭ꎮ 未来ꎬ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还将对违反排污许

可证要求的行为ꎬ实施按次计罚[２]ꎮ
(２)现有企业不能满足排污许可要求的ꎬ允

许限期整改ꎮ 近年来生态环保要求持续提高ꎬ一
大批排污单位不能满足排污许可条件ꎬ要么是存

在历史遗留的建设项目环评违规问题ꎬ要么是因

近年来排放标准密集加严、排污单位未及时升级

污染防治设施而不能稳定达标排放ꎮ 对于这些排

污单位ꎬ如因不符合条件而不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ꎬ则会使其游离于正常环保监管之外ꎬ不符合

改革初衷ꎮ 直接关停存在困难ꎬ允许其生产和

排污则带来环境监管的不公平ꎮ 需要分情况按

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中过渡期的解决方案进行

处理[３] ꎮ
对此ꎬ«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 (简称

«办法»)在改革过渡期适当放宽许可条件ꎬ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一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ꎮ 对

于在«办法»发布实施之前已投产运营的现有排

污单位ꎬ未依法履行环评制度或者污染防治设施

不具备达标能力的ꎬ排污单位提出改正方案并承

诺在 ３ 个月 ~６ 个月内(确因工程施工需延期的ꎬ
最长不超过 １ 年)改正完毕的ꎬ可以核发许可证ꎮ
«办法»发布实施后ꎬ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不具

备达标能力或者违反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制度的ꎬ
将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ꎮ 二是只给一次机会ꎮ 即

仅适用于按照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时限

首次发放排污许可证时ꎮ 没按期完成整改ꎬ或者

三年期许可证到期后、再次申请许可证时再出现

类似问题的ꎬ不再放宽条件ꎮ 三是整改后仍不符

合许可条件的可依法注销许可证ꎮ 整改完毕符合

许可条件的ꎬ生态环境部门依排污单位申请ꎬ在其

许可证中相应地作出变更记载ꎻ仍不符合许可条

件的ꎬ依法报请地方政府予以关停ꎬ同时注销许可

证ꎻ依法不具备关停条件ꎬ或者提交关停建议后地

方政府未及时关停的ꎬ生态环境部门可依法对其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ꎬ可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对企业

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ꎬ通过严格处罚挤压这两类

违法问题突出而整改不力的企业的生存空间ꎮ
上述规定对推进排污许可全覆盖发挥了积极

作用ꎬ建议在«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予以保留ꎮ
对条例施行前已经实际排放污染物、但不符合排

污许可条件的排污单位ꎬ可以在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ꎬ达到排污许可条件后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ꎮ
(３)清理整顿ꎬ确保“全覆盖”顺利实现ꎮ “徒

法不足以自行”ꎬ要使得法律规定充分落实ꎬ必须

积极主动开展执法工作ꎮ 为了达到排污许可制度

改革要求ꎬ实现“核发一个行业ꎬ清理一个行业ꎬ
规范一个行业ꎬ达标一个行业”ꎬ生态环境部 ２０１９
年部署在 ８ 个省(市)对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已发证

的 ２４ 个重点行业开展了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试

点ꎬ排查出近 ５０００ 家未按期领证的排污单位ꎬ摸
索形成“摸、排、分、清”四步工作法:“摸”即摸清

底数ꎬ将“二污普”补充排污费征收、企业自主验

收、工商管理、电力等其他途径摸排的排污单位ꎬ
形成全面的固定污染源基础信息清单ꎻ“排”即排

查无证ꎬ从中选出 ２０２０ 年前应发证或登记的 ３３
个行业排污单位ꎬ作为清理整顿的对象ꎬ即固定污

染源发证和登记清单ꎻ“分”即分类处置ꎬ核发排

污许可证或限期整改通知书ꎬ或者进行排污登记ꎻ
“清”即整改清零ꎬ对于整改到期仍不符合发证要

求的ꎬ责令停业、关闭ꎬ并注销排污许可证ꎮ ２０１９
年底ꎬ生态环境部基于清理整顿试点的经验和教

训ꎬ发布了«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

整顿和 ２０２０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ꎬ
要求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底前完成 ３３ 个行业的固定污染

源清理整顿工作ꎬ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前基本完成排污

许可发证和登记工作ꎬ切实做到“核发一个行业、
清理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达标一个行业”ꎬ
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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